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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交办〔20 2 4〕12 0 号

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

关于明确公路工程建设项目

辅助评标工作相关要求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 1 5 年第 24 号）第四十一条和《公路工程

建设项目评标工作细则》（交公路规〔20 2 2〕8 号）第十三条的

规定，为保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评标工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，公

路工程招标在评标委员会开始评标工作的同时或者之前，招标人

可组建团队开展辅助评标工作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由招标人组织并授权招标人本单位人员、招标代理单位

人员或与投标人无利害关系的行业专家等组成辅助评标团队，在



开标后开展辅助评标工作，由招标人监督人员负责监督，保密要

求按照评标委员会的相关要求执行。

二、辅助评标团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辅助评标工

作后，招标人清点工作现场，确保不遗留可能泄露辅助评标信息

的媒介、载体等。

三、招标人根据辅助评标进度合理确定抽取评标专家的时

间，确保辅助评标团队不接触评标委员会。辅助评标成果资料应

由辅助评标全体人员签字后按规定提交评标委员会评审。

四、评标工作结束前，辅助评标团队成员不得擅自离开指定

地点或与外界取得联系，由招标人监督人员负责集中管理。

五、除评标报告中应载明辅助评标事项外，招标人还应当将

辅助工作人员组建过程、偏差摘录、复核、匿名汇总及其签名、

辅助评标过程录音录像等情况和资料存档备查。

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

20 2 4 年 8 月 2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青海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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